
审批意见∶

招环报告表 [2019]140号

招远市勾山供销合作社加油站汽油、柴油销售项目, 于招远市夏甸镇

2个 ,20“ 双层柴油罐 2个 ,2台 单枪汽油加油机,2台单枪柴油加油机;年

目符合国家 业政策和招远市
`总
体规划及满足卫生防护距离要求,选址不在

下,从环保角度分析可行。经研究,同 意该项目补办环评手续。

项目在建设及运营期内须重
`点
做好如下工 :

一、项目目前已建成运营,不 及施工期污染。

二、加强运营期间环境管理工作。根据 《加油站地下水污染防治技术

控浓度限值要求;产生噪 的设各采取墙体隔声、距离衰减等降噪措施 ,

处理资、   进行处理;生活垃圾集中收集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。按照

《危险废物收集、贮存、运输技术规范》(HJ20252012)以 及 《危险废物

贮存污染控制标准》(GB18597-2001)及 修改单的相关要求规范建设危废暂

存间,并 格执行转移联单制度,防止流失扩散。严格加强管理,确保项

内.

三、该项目需设置50米卫生防护距离,公司 配合当地政府做好该范围

四、报告表中提到的其它污染防治措施、建议要在营运过程中一并落

实到位。

工、同时投产使用的环境保护
“三同时

”
制度。鉴于 目已建成,建设单位

须在 2个月内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 定的标准和程序,对配套



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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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形外,建设单位依法应当向社会公开环境保护设施竣工日期,调试的起

日期和验收报告。

六、若建设项目的性质、规模、地点、采用的生 工艺或者防治污染、

影响评价文件。

七、依法由其他部门负责的事项,你单位须取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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